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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条 木办法 白公布之 U起  施彳l。

录

陕西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

(⒛08年 12月 J2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)

第一章 总  贝J

第二章 定点曙牢

笫三章 屠宰与检验

第四章 经竹衍理

第五章 证、鸢i、 标志牌什理

笫六革 监督什理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丿、章 附  则

第-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牲畜屠牢带理,规

范牲畜屠牢行为,保 l△ 畜类产品质丛安仝 ,

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,根椐 /「l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牲畜包括:猪 、

牛、羊耸;畜 类产浔l包 栝:牡畜屠宰后未

经加工的牡畜胴体、肉、脂、脏器、血液、

骨、头、蹄、皮等。

第三条 木条例适用于木省行政区域

内的牲畜屠牢经营及共监督什理活动。

第四条 木省实行牲畜定点屠宰、集

中检疫制度。未经定点,仟何中位和个人

不得从吝牡畜屠宰 y【 动。但农忖屑陡在当

地自宰白食的牲畜除外。

第五条 L1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

对牲畜屠宰带邺工作的领导,鼓励、引导、

扶持牡畜定点屠牢厂 (场 )标准化、规模

化建设 ,改善牡畜屠宰企业的生产和技木

条件,协调解决牡 畜屠宰竹理⊥作屮的重

人 。l题 ,加强牲畜定点屠宰的宣传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牲畜屠牢背

理△作所需经赀列人本级财政预箅。

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上什 nF

闸负责令省牲畜屠牢监督笸埋工仵。

设区的市、县 (市 、区)人 民政府 ll

务行政主符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

乍监怪管理△作 .

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 畜牧 啤区、∶l⊥ ⅠL、

工商行政笸J刂 、质⊥技术监督、+l· 境保护、

民族弘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l,内 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牲畜屏牢li大告理T作。

第七条 商务行政⊥倚部门应当加强

刈行业协会工作的指导,支持行业协会开

展行业自律、推广先进技术I艺 、提供相

关技木服务。

第八条 从事沽真川牡畜屠字的,除

符合木条例规定外,还应当遵守 《陕西省

沽真食n·「)生产经∵It[理 条例》的小H关规定。

第二章 定点屠宰

第九条 省南务行政主竹部门会H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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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牧兽医、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,按
照合理布局、适当集中、保护环境、有利
流通、方便群众的原则,制订牡畜定点屠

宰厂 (场 )设置规划,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
后实施。

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设王规划应当

包括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及小型牲畜屠

宰场的数量、布局等内容。

第十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的选
址,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;

(— )位于城乡居住区夏季风向最大

频率的下风侧和河流的下游 ;

(二 )与 生活饮用水的地表水源保护
区、居民生活区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

商场等公共场所和牲畜饲养场以及有关法
律、法规确定的需要保护的其他区域相距
lO00米以上,并不得妨碍或者影响所在地

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;

(三 )厂 (场 )址周围应当有良好的
环境卫生条件,并应当避开产生狗害气体、

烟雾、粉尘等物质的工业企业以及垃圾场、

污水沟等其他产生污染源的地区或者场所 ;

(四 )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

条件。

第十-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应
当具备下列条件 :

(一 )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、水质符
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 ;

(二 )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、

屠宰间、急宰间、隔离间以及牲畜屠宰设

备、冷藏设各、消毒设施和运载工具 ;

(三 )有三名以上依法取得健康证明、
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;

(四 )有 与屠宰规模相适应,依法取

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;

(五 〉有能够满足水分、挥发性盐基

氮、汞、无机砷、铅、镉等项 目检测必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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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检验设备、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
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;

高温窑彗旯雯厝剪暴睿君Ⅰ髫罕
毁、化制、 |

(七 )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;

(八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二条  设立牲 畜定点屠宰厂    (
(场 ),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人
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,并提交符合本条例
第十条、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技术资
料和说明文件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接到申    丨

请后,应 当组织商务、畜牧兽医、规划、
环境保护等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,对申
请进行审查,并书面征求省商务行政主管
部门的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|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
日起三十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。对符
合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设置规划和选址

要求的,书面告知申请人;对不符合牲畜    |
定点屠宰厂 (场 )设置规划或者选址要求

的,应 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三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建    Ⅱ
成后,Hl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商务、畜

牧兽医、环境保护等部门进行审查。经审

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,由设区的市人民政
府颁发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牲畜定点屠宰

标志牌。

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的牲

畜定点屠宰厂 〈场)名 单及时向社会公

布,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。

牡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应当按照国家
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
第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改
建、扩建的,应当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提    :
出书面申请,经批准后方可进行。建成后 ,

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商务、畜牧兽医、

环境保护等部门进行审查,审 查合格的 ,



方可投入使fll。

第十五条 在边远和交lll不 便的农村

地区,可以设立小型牲畜屠宰场。

小lFJ牡 畜屠宰场的设立 ,应 当符合牲

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设置规划 ,丿 t选址按

照本条例笫十条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小型牡畜屠宰场应当共各

下列条件 :

(一 )伯 水质符合N家 标 准规定的

水源 ;

(二 )具备满足屠宰活动需要的待宰

间、屠宰闷、急牢问以及牡 畜屠宰没各、

冷F「k设备、消奄设施 ;

(三 )伯 二名以 L依法取得健康证θl、

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;

(四 )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

术人员 ;

(五 )有必耍的检验设备、消卤设施

和污染物处理设施 ;

(六 )伯 必要的畜炎产浔l焚 毁、化制、

高温等尤害化处理设施 ;

(七 )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。

第十七条 小型牲畜屠宰场建成后 ,

设区的di人 民政府可以委托县级人民政府

组织商务、畜牧兽医、规划、环坑保护等

部门,按照本条例规定进行审杳。经审查

符合本条例规定的,巾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

颁发牡畜定点屠宰证 氵和牡畜定点屠牢标

志牌,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.

第十八条 生猪定点F=牢厂 (场 )按
照其规模、生产和技术条件以及质置安仝

筒理状况,实行分级带理制度。分级锊理

的只体办法按照 冂家规定执行。

省商务行政主竹宵阝丨l应 当及Ul向社会

公布生猪定点屠宰厂 (场 )等 级 认定

名唯。

省而务行政⊥管部门应当制定△苄定

点屠宰厂 (场 )的分级带理办法,逐步扯

行牛羊定点屠宰厂 (场 〉的分级管J刂 。

第十九条 牡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和
小烈牲畜屠宰场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所

狗杈或帝经苜杈等Ⅱ项发牛变史的,应 当

在二十日内向设区lJ市人民政府备案。

第二十条 除农村居民在当地 自宰 自

食外,未取得牡畜定点屠宰证书,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从弓i牡畜屠宰活动。

第三章 屠宰与检验

第二十一条 牡畜定点屠牢厂 (场
)

应当建立牲畜屠牢和肉品检验竹理制度 ,

并在屠宰车闷明示牲畜屠宰操作工艺流程

图和肉品品质检验T序位置图。

第二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
)

屠宰的牡畜和小型牲畜屠牢场屠宰的牲畜 ,

产地足本只 (市 、区)的 ,应 当查验动物

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和防疫标识;产地走本

县 (市 、区)以外的,应 当查验出县境动

物检疫合格证卩l、 动物及动物产浔l运载工

具消毖证妙J和 防疫标识。

牡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和小型牡畜屠

宰场不得屠宰没伯⊥述证明和标识的牡畜。

第二十三条 牲 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

和小型牡畜屠宰场屠宰牡畜,应 当符合冂

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,并 符合有

关动物福利的要求。

第二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
)

和小型牲畜屠宰场应当按 J照

"家
内品】早l质

检验规程和标准进行内社|品 质检Jl,并遵

勺:阝列卡见定 :

(— )内品品质检验应当勹牲畜屠宰

冂步进行, ·l步检验应当设王冂步检验装

置或吝采川头、蹄、胴体与内脏统一编 号

对照方法进行 ,并按照第
=十

五条规定的



检验内容实施检验 ;

(二 )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类产 i甲 l,

应当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,牲畜胴体

或者片鲜肉还应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

讫印章 ;

(三 )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

品,应当在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监督下 ,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

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,不得山厂 (场 )。

第二十五条 牲畜肉品品质检验的主

要内容包括 :

(— )有无传染性疾病和有生虫病以

外的疾病 ;

(二 )是否摘除有害腺体 ;

(三 )是否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;

(四 )有害物质足否超过回家规定的

标准 ;

(五 〉屠宰加工质量是否符合目家

要求。

生猪内|品 品质检验内容除 ⒈述规定外 ,

还应当包括足否为白肌肉 (PsE肉 )或者

黑十肉 (DFD肉 )以炭种猪、晚阉猪。

第二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∫ (场 )、

小犁牲畜屠宰场不得用种猪、晚阉猪屠宰

加工鲜、冻片猪内和分割鲜、冻猪瘦肉。

第二十七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
)

和小犁牲畜屠宰场刑检验出的病害牲畜及

其产.nl,应当按照回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

化处理。

病害牲畜及共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费Hl

和损失,按照冂宏规定子以补助。

第二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、

小+l牲 畜屠牢场以及其他任何荦位和个人

不得向牡畜、畜类产品I注水或者注人共他

物质。

牡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、 小型牡 畜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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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场不得屠牢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

牡畜。

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

非法牲畜屠宰活动提供屠宰场所或者产品

储存设施 ,不得为牲畜注水或者注人其他

物质提供场所。

第四章 经营管理

第三十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应

当建立质鲨追溯制度。如实记录活畜进厂

(场 )时 问、数埴、产地、供货者、屠宰

与检验信澶、处埋情况及出厂时间、品种、

数量和流向。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二年。

第三十-条  小型牲畜屠宰场屠宰加

工的合格畜产品,只能在所在的乡 (镇
)

行政Ⅸ域内销售。

第三十二条 从事畜产品销售、肉食

品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

营者、集体伙食单位,销售、使用的畜类

产军丨,应当是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或者

小型牡畜屠宰场屠宰的、经检疫和肉品品

质检验合格的畜产品,并登记其来源。登

记记录保留期限不得少于二年。

销售未分割的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,

应当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、章和肉品

品质检验含格证、章。

销售分割包装未经熟制的肉品,应 当

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志和肉品品质检

验合格证。

第三十三条 运输畜类产品,除符合

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外,还应当遵守下列

规定 :

(一 )使用专用的密闭运载工具 ;

(=)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应当吊挂

运输 ;

〈三)畜类分割产 lⅡ 应当使朋专用容



器或者专lll包 装 ;

(四 )运输有温度耍求的高类产品应
当使用相应的低温运输△其。

第三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
)

和小型牲畜屠宰场对未能及时 H」 丿 (场 )

的畜类产丨钴,应 当采取冷冻或者冷藏等必
要措施予以储存。

第三十五条 牡畜定

^屠
宰厂 (场

)

应当建立产捍丨召冂制度,发现共产l牯 不安
仝时,应 当立即停 lL生产,向社会公布白
关信总,通知销传者停止销售,告知消费
者停止使用,〃 「J已 经上市销焦的产″l,

并向当地苘务行政主管邮门报告。

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刘 ’l ll的
产品

应当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,防止该产品l再

次流入市场。

第三十六条 牡畜定点屠牢厂 (场
)

应当建立信总报送制度,按照 |冂 家狗关屠
宰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,及 时报送屠宰、
销售等桕关信唐。

第三十七条 牡畜定点屠牢厂 (场 )

停业超过 30天 的,位 当提前 10天 向所在
地县级芮务行政主倩部闸报告;超 过 180

天的,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对牡畜定点
屠宰厂 (场 )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
进行审查。不+rl县 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 ,

应当责令共限期整改;逾期仍达不 Ll本 条
例规定条件的,撤销共牡畜定点屠宰证书 ,

收回证、幸、标志牌。

第五章 证、章、标志牌管理

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刀T称的牡高屠宰
证、章、标志牌包括 :

(— )牡 畜定点屠宰证书、牲畜定点
屠宰标志牌 ;

(工 )牡畜定点屠宰丿 (场〉等级证

'′
” η ●

一
、曰 饲 ·

卞 吕 ●± 刁;V!

ε、牲亩t点 屠牢厂 (场 )牛级标志牌、
牡亩定点屠牛「 (场 )竿级标识;

(Ⅰ )肉 }钴 品顷检验合格验讫章、肉
品浔丨质+/验合格证;

(lTq)无寓化处理日J革 。

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⊥商务行政主什
部闸应当建立牲畜屠牢证、帝和标志牌符
理+l度 ,依椐各白职责,做好制作、保竹、
发放I作。

第四十条 省尚务行政⊥符部闸负责
全省牡畜屠+llT、 革、标志鹅1的 符理I作 ,

按照网家规定的编h,规则、格式和制作要
求,刈 仝省范网内的∴L猪屠宰讧、章、标
志牌进行统一编码;制定仝省牛、羊竿牲
畜的屠宰 ll、 幸、标志牌的编Ill规 则、格
it和 制作要求。

省 Il务 行政主竹部闸负责统一 ,bl作 肉
nn泞l质检验合格验汔革、内|甲 ln°

°
|质 检Jf合

格 lT、 无宙化处T=印革。

第四十一条 市、县而务行政⊥竹部
门颁发本行政区域内肉品|骷 质检验合格验
讫市、rl浔 l砧 质检验介格证、无宙化处TJJ

印市。

市、只 (区 )苘务行政t什渐j门 负责
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牡畜屠牢证、0i和标志
牌的使用。

第四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「 (场 )

Ⅱ当将牲 畜定点屠宰标志牌怂杜于「
(场 )区 ,并建立本仓业牲畜定点屠牢订E、
章和标

'占鹅1的 保竹和使刖制度。

第四十三条 牡 畜屠字汀、革和标志
牌不待出租、出借、转计.任何中位不得
口川或者使月J伪造的牲高屠牢证、礻和标
志牌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四十四条 设区的市、LL(市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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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)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

和专门人员负责牲畜屠宰监督管理△作 ,

加强对牲畜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,根
据工作需要派出驻厂 (场 )监督员对牲畜

屠宰活动进行现场监督。

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土筒

部门依法对牡畜屠宰活动进行监 T△
R检查 ,

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:

(一 )进入牲畜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

现场检查 ;

(二 )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;

(三 )查 阅、复制有关记录、票据以

及具他资料 ;

(四 )查封与违法牲畜屠宰活动有关

的场所、设施 ,扣押与违法牲畜屠宰活动

有关的牲畜、畜类产品以及屠宰I具 和

设备。

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

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,公布举报电话、

通信地址或者电子信箱,接受对违反本条

例规定行为的举报,及时依法处理 ,并 为

举报人保密。

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

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牲畜定点屠宰厂
(场 )以及小型牡畜定点屠宰场不再具备

本条例规定条件的,应 当责令其限期整改 ;

逾期仍达不到本条例规定条件的,由 设区

的市人民政府撤销共牲畜定点屠宰证书 ,

收回证、章、标志牌。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卜四条规

定,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未经批淮擅 自

改建、扩建的,或者改建、扩建后未经审

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投入使用的,由 设区的

市南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处五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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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拒不改正的,由 设

区的市人民政府吊销其牡畜定点屠宰证书。

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

定,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备案的,由 设区的

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二干

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,

未取得牲畜定点屠宰证书擅 自从事牲畜屠

宰活动的,由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牲畜、畜类产品、

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;并处货值

金额三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,货值金额难

以确定的,对单位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罚款,对个人并处五干元以上一万

元以下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笫工丬一条、

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十

七条、笫三十条规定,牡 畜定点屠宰厂
(场 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H司 县级以上商

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处二万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不改正的,

责令停业整顿,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五干元

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:

(-)未建立牲畜屠宰和肉品检验管

理制度或者未在屠宰车间明示牲畜屠宰操

作工艺流程图和肉n° l品 质检验 I序位置

图的 ;

(二 )屠宰牡 畜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操

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 ;

(三 )未按照国家规定的肉品品质检

验规程和本条例规定要求进行肉品品质检

验的 ;

〈四)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和小型

牲畜屠宰场未对检验出的病害牲畜及其产

品按照口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;

(五 )未建立、实施质量追溯制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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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
笫二款规定,牡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出 厂
(场 )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顷

检验不合格畜类产丨骷的,巾 县级以上商务
行政主符部门责令停业蹩顿,没收畜类产

品和违法所得,并处货他仓额一倍以⊥三

倍以下的罚款,刈 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

以上
=万

元以下的罚款;货值金额难以确
定的,并处五万元以 L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;

造成严重后呆的,由 没区的市人民政府吊

销其牲畜定A屠宰证书;构成犯罪的,依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,使用种

猪、晚阄猪屠宰加△鲜、冻片猪肉和分割
鲜、冻猪瘦肉的,由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

筒部门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第五十三条 违反木条例笫工十八条

第—款规定,向牲畜、畜类产品注水或者
注入其他物质的,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

管部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共他物质的牲畜、

畜类产品、氵t水工具和设各以及违法所得 ,

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,对
牲畜定点屠牢厂 (场 )或者共他唯位的主

要负责人处一VJ元以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;

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,对牲畜定点屠宰厂
(场 〉或者共他单位并处li万 元以 卜十万
元以下的罚款,对个人并处-万元以上工

万元以 F的 罚款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
刑紊责任。

牡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向牲 畜、畜类
产浔l注水或者汀人共他物质的,除依照前
款规定处罚外,还应当Hi县 级以 |而 务行
政上啻部门责令停业整顿;造成严重后果 ,

或者两次以上对牡畜、高类产品注水或者
注人其他物质的,由 设区的巾人民政府吊
销具牲畜定点屠宰证书。

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八条

笫二款规定,牲 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、 小
型牡畜屠牢场屠

ˉ
△注水或者注人共他物质

Hl牡畜的,由 县级以上 Ffl务行政主 △-部 门

责令改正,没收注水或者注人其他物质的
牲畜及其畜类产品以及违法所得,并处货
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,对其主

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;

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,并处工万元以 L五
万元以下的罚款 ;拒不改lT的 ,责令停业
整顿;造成严重后果的,由设区的市人民

政府吊销其牲畜定点屠宰证书。

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
规定,为非法牡畜屠宰活动提供屠宰场所、

产浔i储 存设施,或者为牲畜注水以及注人

其他物质提供场所的,Hl县 级以上南务行
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,yi
单位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,

对个人并处五干元以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c

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寸一条

规定,小型牲畜屠宰场屠宰加△∶的畜类产
品,在所在的 乡 (镇 )行政区域外销售
的,由县级以⊥置苘行政符理部闸没收畜
类产品和违法所得,并处-千元以上三干
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工条
规定,从事畜类产品销售、肉食品生产加工

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常者、集体
伙食荦位,销售、使用不合格畜类产品的 ,

由I商行政、卫J∶ 、质呈技术监督部门依据

各自职责,没收尚未销售、使用的相关畜类
产品以及违法所得,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
上五倍以 F的罚款;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 ,

对申位处五万元以上寸万元以下的罚款 ,

对个人处 一万元以上
=万元以下的罚款 ;

情节严重的,由原发证照机关吊销证照;构
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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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,运输畜类产品不符合要求的,由县

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并可

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

规定,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未 召回其不

安全畜类产品的,由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召回畜类产品,并处货值金额

三倍的罚款;造成严重后果的,吊 销其牲

畜定点屠宰证书。

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

定,牲畜定点屠宰厂 〈场)未按要求报送

屠宰、销售等相关信洎的,由 县级以上商

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一干元以

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

规定,牲畜定点屠宰厂 (场 )停业未按规

定按时报告的,由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

部门责令改正,可处一干元以上一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

规定,冒用、使用伪造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

的牡畜定点屠宰证、章、标志牌,非法从紊

牲畜屠宰活动的,由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

管部门,依照本条例第五△条的规定处罚。

出租、出借、转让牡畜定点屠宰证、

章、标志牌 ,由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

门责令改 [E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一万元

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严重后果的 ,

吊销其牲畜定点屠宰证书。

第六十三条 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

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,对个人处一万元以

上、对申位处五万元以上罚款或者责令其

停业整顿,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吊销牡畜定   Ⅱ

点屠宰证书的,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

证的权利。

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

行为,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    Ⅱ

第六十五条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和其

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牲畜屠宰监督

管理工作中,不履行规定职责,造成后果

的,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对负有责任   .
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,给予记大过或

者降级的处分;造成严重后呆的,对负有

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,给予撤职

或者开除的处分;构成渎职罪的,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和共他有关部门及

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,滥用职杈或

者有共他渎职行为的,由监察机关或者任

免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,依法给予处分;构 成犯罪的,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章 附  则

第六十六条 牲畜屠宰的检疫、卫生

检验及其监督,依照动物防疫法、食品卫

生法及有关的法律、法规规定执行。

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⒛⒆ 年 7月 1

日起施行。


